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苗小字第745號

原      告  王耀星  

被      告  詩肯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福勤  

訴訟代理人  馮筱瑩  

            李月娥  

            陳聿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陸仟貳佰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貳佰貳拾元，其中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

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陸仟貳佰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爭執事項及理由要領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告之

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

款及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而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

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

10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簡易事件因訴之

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

第1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小額程序，並將該

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為小額事件，由原法官依小額程序繼續

審理，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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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7條第3項業已明定。查原告

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1萬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見本院卷第17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以民事準備

理由（二）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萬62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281頁）。核原告請求之基礎事

實同一，且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不甚礙被告之防

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另本件減縮後之

訴訟標的金額已在10萬元以下，屬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

1項規定之範圍，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爰經本院改依小額

程序審理。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7月5日與被告公司簽訂買賣契約，

約定由原告向被告公司訂購桌椅家具一批（下稱系爭家

具），被告公司應派員將系爭家具運送至原告位於苗栗縣○

○鄉○○村0○00號之住處（下稱原告住處），且應負責原

告住處內原相關家具之搬移清除及系爭家具之擺設搬動等作

業，並應確保於搬運系爭家具及原有家具時勿傷及相關周邊

家具及裝潢。原告當日曾與被告公司銷售人員即訴外人鐘美

惠確認運送人員可協助將原告住處原有茶几（下稱系爭茶

几）搬離。詎料，於112年7月15日搬運過程中，運送人員即

訴外人蕭劭寰及渠副手因未盡注意義務，致系爭茶几砸落於

原告住處和室內之木地板（下稱系爭木地板），造成系爭木

地板因嚴重撞擊而多處損傷。經木地板維修公司即桴喜有限

公司（下稱桴喜公司）進行估價，認所需修復費用為2萬310

0元。又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

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

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

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

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而系爭木地板

之損害既係因被告公司運送人員之過失所致，則被告公司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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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依法賠償原告上開修復費用外，尚須依消保法第51條規

定，賠償1倍懲罰性賠償金即2萬3100元予原告。爰依民法侵

權行為及消保法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20

0元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4萬62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下列情詞，以資抗辯。

（一）對於原告主張112年7月15日搬運過程中，被告公司運送人

員蕭劭寰及渠副手因未盡注意義務，致所搬動之系爭茶几

砸壞系爭木地板，造成系爭木地板因嚴重撞擊而受損，經

桴喜公司進行估價，認所需修復費用為2萬3100元等情，

不為爭執。然系爭茶几之桌板材質為石板桌面，極為沉

重，又因原告住家和室空間狹窄，不利搬運，經原告表示

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與桌腳原為固定狀態，渠等得先將系

爭茶几翻面放置或側放（使石板桌面接觸於地面），後將

石板桌面與桌腳拆解分開搬運；惟實則系爭茶几之石板桌

面與桌腳並未固定，方導致蕭劭寰於握住桌腳翻面系爭茶

几時，石板桌面傾滑向下而碰撞系爭木地板。故該事故之

發生，係因蕭劭寰信任原告上開所述，誤認系爭茶几之石

板桌面與桌腳間係穩固相連狀態所致，則原告就系爭事故

之發生應與有過失。

（二）又原告於112年7月5日至被告公司購買系爭家具時，原告

雖有提出系爭茶几須請運送人員搬移之需求，然經被告公

司人員鐘美惠告以：被告公司可詢問配合之運送人員，協

助原告將與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同項目之舊家具移至資源

回收處，不額外收費；但不在同項目家具之範圍內者，則

由運送人員依實際狀況報價收費等語，是被告公司僅係負

責將上開系爭茶几須搬移一事轉告蕭劭寰，由蕭劭寰依實

際情況決定是否搬運或是否額外收取搬運費用。而112年7

月15日搬運當日，蕭劭寰雖認系爭茶几與系爭家具中並無

同項目之家具，惟蕭劭寰乃考量原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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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若不協助原告搬移系爭茶几或要求額外收取搬運費

用，恐將遭原告退貨，渠則可能因配送不完成而受有油資

折損、酬勞減少等損失，是蕭劭寰方同意協助原告搬運系

爭茶几，此乃係不得已而提供超出被告公司及運送人員承

攬範圍之服務，又被告公司於官網已明確公告無法提供協

助回收舊家具之服務，亦即被告公司所提供之服務主要為

家具販賣及配送到府服務，客戶家中之物件，均須事前挪

移完畢或自行回收。依此，協助原告搬運系爭茶几一事，

自非被告公司提供之服務範圍，本件應無消保法之適用，

原告自不得依消保法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

金。

（三）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蕭劭寰為被告公司配合之運送人員，蕭劭寰與

渠副手於112年7月15日搬運系爭家具至原告住處並協助搬

移系爭茶几，然渠等於系爭茶几之搬運過程中，不慎令系

爭茶几之石板桌面撞及系爭木地板，致系爭木地板因而受

損；而經桴喜公司以打磨方式作為修復系爭木地板之方法

進行估價後，認所需修復費用為2萬3100元等情，業據原

告提出現場照片等為證，且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

（見本院卷第173頁至第204頁）等附卷可佐，並有桴喜公

司之木地板工程報價單、回函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

3頁、第247頁），復被告公司對於上情亦不爭執，是本院

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上開部分之主張，洵屬真

正。

（二）至被告雖仍辯蕭劭寰及渠副手係因信賴原告所指而搬動系

爭茶几，方造成系爭茶几桌面滑落而撞及系爭木地板，原

告應與有過失云云；然此為原告所否認。按因故意或過

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

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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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

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重大之損

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

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民法第217條固有明

定。而查，審之蕭劭寰及渠副手為被告公司之專業運送人

員，渠等於搬運系爭茶几前，本應基於安全性等考量，自

行再為檢查系爭茶几之實際狀態即確認石板桌面及桌腳是

否穩固相連等情，然蕭劭寰及渠副手竟疏未注意及此，逕

行搬移系爭茶几，致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滑落砸於系爭木

地板上，使系爭木地板因而受損，足見蕭劭寰及渠助手之

上開過失行為與系爭木地板之受損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無疑，則依上開規定，被告公司自應就原告所受系爭

木地板修復費用2萬3100元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而被

告公司所辯上情，既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亦未就此舉證

以實其說，自難為採信，則被告辯稱原告與有過失云云，

當無可採認。

（三）按企業經營者為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

供服務為營業者。消費關係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

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

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

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

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

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

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

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

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2條第1款、第3款、第7

條第1項及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消保法第7條所稱之服

務，其涵意為何，及企業經營者於其經營場所外所提供之

服務，及嗣後未成立消費契約是否亦有消保法之適用，由

於現行消保法及其施行細則對此並未加以定義，是有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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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服務責任」之範圍，宜由法院參酌社會經濟發展，依

實際情形以個案方式認定解決。查被告公司乃為消保法第

7條所稱之企業經營者，從事販售家具業務，並提供運送

到府等服務，乃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認屬無疑；然被告

仍辯稱其雖有實際協助原告搬運舊有家具即系爭茶几無

訛，惟此並非原告購買系爭家具所附帶之服務，本件自無

消保法之適用云云。而查，原告於112年7月5日至被告公

司購買系爭家具時，確經被告公司人員鐘美惠表示：可協

助原告將與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同項目之舊家具移送至資

源回收處，不額外收費，但不在同項目家具之範圍內者，

則由送貨人員依實際狀況報價收費等情，乃為兩造所是認

（見本院卷第159頁原告陳述、第59至60頁被告所提答辯

狀），且有被告所提配送車趟表記載「…需協助1張茶几

至1樓。…舊家具下樓」等情可參（見本院卷第127頁），

當堪認無疑。然則，依原告向被告訂購家具資料以觀，既

可見原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中確有件商品為「大茶几」2

張等情（見本院卷第71頁），且系爭茶几原有放置原告住

處2樓和室之位置現已放置原告向被告購買之茶几2張等

情，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173至204頁），則縱使系爭茶几與上開大茶几間存有材質

上之差異，然兩者應仍屬被告公司人員鐘美惠所稱「同項

目家具」之列；又即便將系爭茶几與上開大茶几認定為非

同項目家具，然被告公司既曾向原告陳稱上情，且其內部

配送車趟表亦確記載運送人員應同時從事協助搬移1張茶

几至1樓及將舊家具下樓等服務，而被告公司搬運人員蕭

劭寰當時亦確已允諾原告可協助搬移系爭茶几並著手搬

動，方造成系爭損害，當可見堪認蕭劭寰及渠副手協助搬

移系爭茶几之行為，核屬被告公司交付搬運原告上開新購

家具至原告住處等服務範圍之延伸，僅生蕭劭寰是否另向

原告就搬運系爭茶几為報價收費等問題。是依前揭規定，

被告公司自有確保於其所提供搬運等服務時，應注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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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全性而不得造成消費者損害之責任。基上，被告公司

之搬運人員蕭劭寰及渠副手於搬運系爭茶几時，確有不慎

使系爭茶几撞及系爭木地板，致系爭木地板受損，使原告

受有應支出修復系爭木地板費用之損害，則被告公司當屬

不符消保法第7條第1項提供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服務，而

原告自得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向被告公司

請求損害賠償甚明。又被告公司乃未能妥適督促其運送人

員善盡上開注意義務，當有過失無疑；而原告得請求之損

害賠償總額為2萬3100元，均如前述，依上開說明，本院

認原告所受系爭木地板修補之損害，乃係需至原告住處以

將原有實木地板予以刨除打磨後為表面塗裝之方式為之

（見本院卷第231頁），原告尚須忍受該等施工期間之不

便，是認原告另依消保法第51條請求被告給付損害總額1

倍之懲罰性賠償金2萬3100元，尚屬適當，應予准許。

（四）按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

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公司之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揆諸前揭說

明，原告請求被告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

2月20日（被告公司於112年12月19日收受，見本院卷第39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侵權行為及消保法懲罰性賠償金之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200元，及自112年12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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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至原告雖聲請供擔保為假執行之宣告，無非促使法院職

權之發動而已，本院自無須就其聲請為准駁之裁判，附此敘

明。又被告公司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

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1條第1款

及第436條之19條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220

元（即原告前已繳納之裁判費1,220元），命其中1000元由

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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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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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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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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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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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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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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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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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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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苗小字第745號
原      告  王耀星  
被      告  詩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福勤  
訴訟代理人  馮筱瑩  
            李月娥  
            陳聿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陸仟貳佰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貳佰貳拾元，其中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陸仟貳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爭執事項及理由要領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而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簡易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 第1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小額程序，並將該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為小額事件，由原法官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7條第3項業已明定。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1萬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7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以民事準備理由（二）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萬6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281頁）。核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另本件減縮後之訴訟標的金額已在10萬元以下，屬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之範圍，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爰經本院改依小額程序審理。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7月5日與被告公司簽訂買賣契約，約定由原告向被告公司訂購桌椅家具一批（下稱系爭家具），被告公司應派員將系爭家具運送至原告位於苗栗縣○○鄉○○村0○00號之住處（下稱原告住處），且應負責原告住處內原相關家具之搬移清除及系爭家具之擺設搬動等作業，並應確保於搬運系爭家具及原有家具時勿傷及相關周邊家具及裝潢。原告當日曾與被告公司銷售人員即訴外人鐘美惠確認運送人員可協助將原告住處原有茶几（下稱系爭茶几）搬離。詎料，於112年7月15日搬運過程中，運送人員即訴外人蕭劭寰及渠副手因未盡注意義務，致系爭茶几砸落於原告住處和室內之木地板（下稱系爭木地板），造成系爭木地板因嚴重撞擊而多處損傷。經木地板維修公司即桴喜有限公司（下稱桴喜公司）進行估價，認所需修復費用為2萬3100元。又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而系爭木地板之損害既係因被告公司運送人員之過失所致，則被告公司除須依法賠償原告上開修復費用外，尚須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賠償1倍懲罰性賠償金即2萬3100元予原告。爰依民法侵權行為及消保法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200元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4萬6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下列情詞，以資抗辯。
（一）對於原告主張112年7月15日搬運過程中，被告公司運送人員蕭劭寰及渠副手因未盡注意義務，致所搬動之系爭茶几砸壞系爭木地板，造成系爭木地板因嚴重撞擊而受損，經桴喜公司進行估價，認所需修復費用為2萬3100元等情，不為爭執。然系爭茶几之桌板材質為石板桌面，極為沉重，又因原告住家和室空間狹窄，不利搬運，經原告表示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與桌腳原為固定狀態，渠等得先將系爭茶几翻面放置或側放（使石板桌面接觸於地面），後將石板桌面與桌腳拆解分開搬運；惟實則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與桌腳並未固定，方導致蕭劭寰於握住桌腳翻面系爭茶几時，石板桌面傾滑向下而碰撞系爭木地板。故該事故之發生，係因蕭劭寰信任原告上開所述，誤認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與桌腳間係穩固相連狀態所致，則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應與有過失。
（二）又原告於112年7月5日至被告公司購買系爭家具時，原告雖有提出系爭茶几須請運送人員搬移之需求，然經被告公司人員鐘美惠告以：被告公司可詢問配合之運送人員，協助原告將與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同項目之舊家具移至資源回收處，不額外收費；但不在同項目家具之範圍內者，則由運送人員依實際狀況報價收費等語，是被告公司僅係負責將上開系爭茶几須搬移一事轉告蕭劭寰，由蕭劭寰依實際情況決定是否搬運或是否額外收取搬運費用。而112年7月15日搬運當日，蕭劭寰雖認系爭茶几與系爭家具中並無同項目之家具，惟蕭劭寰乃考量原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諸多，若不協助原告搬移系爭茶几或要求額外收取搬運費用，恐將遭原告退貨，渠則可能因配送不完成而受有油資折損、酬勞減少等損失，是蕭劭寰方同意協助原告搬運系爭茶几，此乃係不得已而提供超出被告公司及運送人員承攬範圍之服務，又被告公司於官網已明確公告無法提供協助回收舊家具之服務，亦即被告公司所提供之服務主要為家具販賣及配送到府服務，客戶家中之物件，均須事前挪移完畢或自行回收。依此，協助原告搬運系爭茶几一事，自非被告公司提供之服務範圍，本件應無消保法之適用，原告自不得依消保法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
（三）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蕭劭寰為被告公司配合之運送人員，蕭劭寰與渠副手於112年7月15日搬運系爭家具至原告住處並協助搬移系爭茶几，然渠等於系爭茶几之搬運過程中，不慎令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撞及系爭木地板，致系爭木地板因而受損；而經桴喜公司以打磨方式作為修復系爭木地板之方法進行估價後，認所需修復費用為2萬3100元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現場照片等為證，且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173頁至第204頁）等附卷可佐，並有桴喜公司之木地板工程報價單、回函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3頁、第247頁），復被告公司對於上情亦不爭執，是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上開部分之主張，洵屬真正。
（二）至被告雖仍辯蕭劭寰及渠副手係因信賴原告所指而搬動系爭茶几，方造成系爭茶几桌面滑落而撞及系爭木地板，原告應與有過失云云；然此為原告所否認。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民法第217條固有明定。而查，審之蕭劭寰及渠副手為被告公司之專業運送人員，渠等於搬運系爭茶几前，本應基於安全性等考量，自行再為檢查系爭茶几之實際狀態即確認石板桌面及桌腳是否穩固相連等情，然蕭劭寰及渠副手竟疏未注意及此，逕行搬移系爭茶几，致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滑落砸於系爭木地板上，使系爭木地板因而受損，足見蕭劭寰及渠助手之上開過失行為與系爭木地板之受損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疑，則依上開規定，被告公司自應就原告所受系爭木地板修復費用2萬3100元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而被告公司所辯上情，既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亦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採信，則被告辯稱原告與有過失云云，當無可採認。
（三）按企業經營者為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消費關係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2條第1款、第3款、第7條第1項及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消保法第7條所稱之服務，其涵意為何，及企業經營者於其經營場所外所提供之服務，及嗣後未成立消費契約是否亦有消保法之適用，由於現行消保法及其施行細則對此並未加以定義，是有關本法「服務責任」之範圍，宜由法院參酌社會經濟發展，依實際情形以個案方式認定解決。查被告公司乃為消保法第7條所稱之企業經營者，從事販售家具業務，並提供運送到府等服務，乃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認屬無疑；然被告仍辯稱其雖有實際協助原告搬運舊有家具即系爭茶几無訛，惟此並非原告購買系爭家具所附帶之服務，本件自無消保法之適用云云。而查，原告於112年7月5日至被告公司購買系爭家具時，確經被告公司人員鐘美惠表示：可協助原告將與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同項目之舊家具移送至資源回收處，不額外收費，但不在同項目家具之範圍內者，則由送貨人員依實際狀況報價收費等情，乃為兩造所是認（見本院卷第159頁原告陳述、第59至60頁被告所提答辯狀），且有被告所提配送車趟表記載「…需協助1張茶几至1樓。…舊家具下樓」等情可參（見本院卷第127頁），當堪認無疑。然則，依原告向被告訂購家具資料以觀，既可見原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中確有件商品為「大茶几」2張等情（見本院卷第71頁），且系爭茶几原有放置原告住處2樓和室之位置現已放置原告向被告購買之茶几2張等情，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3至204頁），則縱使系爭茶几與上開大茶几間存有材質上之差異，然兩者應仍屬被告公司人員鐘美惠所稱「同項目家具」之列；又即便將系爭茶几與上開大茶几認定為非同項目家具，然被告公司既曾向原告陳稱上情，且其內部配送車趟表亦確記載運送人員應同時從事協助搬移1張茶几至1樓及將舊家具下樓等服務，而被告公司搬運人員蕭劭寰當時亦確已允諾原告可協助搬移系爭茶几並著手搬動，方造成系爭損害，當可見堪認蕭劭寰及渠副手協助搬移系爭茶几之行為，核屬被告公司交付搬運原告上開新購家具至原告住處等服務範圍之延伸，僅生蕭劭寰是否另向原告就搬運系爭茶几為報價收費等問題。是依前揭規定，被告公司自有確保於其所提供搬運等服務時，應注意服務之安全性而不得造成消費者損害之責任。基上，被告公司之搬運人員蕭劭寰及渠副手於搬運系爭茶几時，確有不慎使系爭茶几撞及系爭木地板，致系爭木地板受損，使原告受有應支出修復系爭木地板費用之損害，則被告公司當屬不符消保法第7條第1項提供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服務，而原告自得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向被告公司請求損害賠償甚明。又被告公司乃未能妥適督促其運送人員善盡上開注意義務，當有過失無疑；而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總額為2萬3100元，均如前述，依上開說明，本院認原告所受系爭木地板修補之損害，乃係需至原告住處以將原有實木地板予以刨除打磨後為表面塗裝之方式為之（見本院卷第231頁），原告尚須忍受該等施工期間之不便，是認原告另依消保法第51條請求被告給付損害總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2萬3100元，尚屬適當，應予准許。
（四）按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公司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2月20日（被告公司於112年12月19日收受，見本院卷第3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侵權行為及消保法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200元，及自112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雖聲請供擔保為假執行之宣告，無非促使法院職權之發動而已，本院自無須就其聲請為准駁之裁判，附此敘明。又被告公司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1條第1款及第436條之19條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220元（即原告前已繳納之裁判費1,220元），命其中1000元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苗小字第745號
原      告  王耀星  
被      告  詩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福勤  
訴訟代理人  馮筱瑩  
            李月娥  
            陳聿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陸仟貳佰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貳佰貳拾元，其中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
，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陸仟貳佰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爭執事項及理由要領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告之
    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
    款及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而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
    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
    10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簡易事件因訴之
    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
     第1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小額程序，並將該
    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為小額事件，由原法官依小額程序繼續
    審理，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
    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7條第3項業已明定。查原告
    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1萬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見本院卷第17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以民事準備
    理由（二）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萬62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281頁）。核原告請求之基礎事
    實同一，且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不甚礙被告之防
    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另本件減縮後之
    訴訟標的金額已在10萬元以下，屬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
    1項規定之範圍，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爰經本院改依小額
    程序審理。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7月5日與被告公司簽訂買賣契約，
    約定由原告向被告公司訂購桌椅家具一批（下稱系爭家具）
    ，被告公司應派員將系爭家具運送至原告位於苗栗縣○○鄉○○
    村0○00號之住處（下稱原告住處），且應負責原告住處內原
    相關家具之搬移清除及系爭家具之擺設搬動等作業，並應確
    保於搬運系爭家具及原有家具時勿傷及相關周邊家具及裝潢
    。原告當日曾與被告公司銷售人員即訴外人鐘美惠確認運送
    人員可協助將原告住處原有茶几（下稱系爭茶几）搬離。詎
    料，於112年7月15日搬運過程中，運送人員即訴外人蕭劭寰
    及渠副手因未盡注意義務，致系爭茶几砸落於原告住處和室
    內之木地板（下稱系爭木地板），造成系爭木地板因嚴重撞
    擊而多處損傷。經木地板維修公司即桴喜有限公司（下稱桴
    喜公司）進行估價，認所需修復費用為2萬3100元。又依本
    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
    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
    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
    ，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費者保護法（
    下稱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而系爭木地板之損害既係因
    被告公司運送人員之過失所致，則被告公司除須依法賠償原
    告上開修復費用外，尚須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賠償1倍懲
    罰性賠償金即2萬3100元予原告。爰依民法侵權行為及消保
    法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200元等語。並
    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4萬6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下列情詞，以資抗辯。
（一）對於原告主張112年7月15日搬運過程中，被告公司運送人
      員蕭劭寰及渠副手因未盡注意義務，致所搬動之系爭茶几
      砸壞系爭木地板，造成系爭木地板因嚴重撞擊而受損，經
      桴喜公司進行估價，認所需修復費用為2萬3100元等情，
      不為爭執。然系爭茶几之桌板材質為石板桌面，極為沉重
      ，又因原告住家和室空間狹窄，不利搬運，經原告表示系
      爭茶几之石板桌面與桌腳原為固定狀態，渠等得先將系爭
      茶几翻面放置或側放（使石板桌面接觸於地面），後將石
      板桌面與桌腳拆解分開搬運；惟實則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
      與桌腳並未固定，方導致蕭劭寰於握住桌腳翻面系爭茶几
      時，石板桌面傾滑向下而碰撞系爭木地板。故該事故之發
      生，係因蕭劭寰信任原告上開所述，誤認系爭茶几之石板
      桌面與桌腳間係穩固相連狀態所致，則原告就系爭事故之
      發生應與有過失。
（二）又原告於112年7月5日至被告公司購買系爭家具時，原告
      雖有提出系爭茶几須請運送人員搬移之需求，然經被告公
      司人員鐘美惠告以：被告公司可詢問配合之運送人員，協
      助原告將與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同項目之舊家具移至資源
      回收處，不額外收費；但不在同項目家具之範圍內者，則
      由運送人員依實際狀況報價收費等語，是被告公司僅係負
      責將上開系爭茶几須搬移一事轉告蕭劭寰，由蕭劭寰依實
      際情況決定是否搬運或是否額外收取搬運費用。而112年7
      月15日搬運當日，蕭劭寰雖認系爭茶几與系爭家具中並無
      同項目之家具，惟蕭劭寰乃考量原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諸
      多，若不協助原告搬移系爭茶几或要求額外收取搬運費用
      ，恐將遭原告退貨，渠則可能因配送不完成而受有油資折
      損、酬勞減少等損失，是蕭劭寰方同意協助原告搬運系爭
      茶几，此乃係不得已而提供超出被告公司及運送人員承攬
      範圍之服務，又被告公司於官網已明確公告無法提供協助
      回收舊家具之服務，亦即被告公司所提供之服務主要為家
      具販賣及配送到府服務，客戶家中之物件，均須事前挪移
      完畢或自行回收。依此，協助原告搬運系爭茶几一事，自
      非被告公司提供之服務範圍，本件應無消保法之適用，原
      告自不得依消保法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
（三）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蕭劭寰為被告公司配合之運送人員，蕭劭寰與
      渠副手於112年7月15日搬運系爭家具至原告住處並協助搬
      移系爭茶几，然渠等於系爭茶几之搬運過程中，不慎令系
      爭茶几之石板桌面撞及系爭木地板，致系爭木地板因而受
      損；而經桴喜公司以打磨方式作為修復系爭木地板之方法
      進行估價後，認所需修復費用為2萬3100元等情，業據原
      告提出現場照片等為證，且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
      見本院卷第173頁至第204頁）等附卷可佐，並有桴喜公司
      之木地板工程報價單、回函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3
      頁、第247頁），復被告公司對於上情亦不爭執，是本院
      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上開部分之主張，洵屬真正
      。
（二）至被告雖仍辯蕭劭寰及渠副手係因信賴原告所指而搬動系
      爭茶几，方造成系爭茶几桌面滑落而撞及系爭木地板，原
      告應與有過失云云；然此為原告所否認。按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
      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
      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
      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重大之損害
      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
      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民法第217條固有明定
      。而查，審之蕭劭寰及渠副手為被告公司之專業運送人員
      ，渠等於搬運系爭茶几前，本應基於安全性等考量，自行
      再為檢查系爭茶几之實際狀態即確認石板桌面及桌腳是否
      穩固相連等情，然蕭劭寰及渠副手竟疏未注意及此，逕行
      搬移系爭茶几，致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滑落砸於系爭木地
      板上，使系爭木地板因而受損，足見蕭劭寰及渠助手之上
      開過失行為與系爭木地板之受損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
      係無疑，則依上開規定，被告公司自應就原告所受系爭木
      地板修復費用2萬3100元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而被告
      公司所辯上情，既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亦未就此舉證以
      實其說，自難為採信，則被告辯稱原告與有過失云云，當
      無可採認。
（三）按企業經營者為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
      供服務為營業者。消費關係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
      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
      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
      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
      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
      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
      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
      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
      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2條第1款、第3款、第7
      條第1項及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消保法第7條所稱之服
      務，其涵意為何，及企業經營者於其經營場所外所提供之
      服務，及嗣後未成立消費契約是否亦有消保法之適用，由
      於現行消保法及其施行細則對此並未加以定義，是有關本
      法「服務責任」之範圍，宜由法院參酌社會經濟發展，依
      實際情形以個案方式認定解決。查被告公司乃為消保法第
      7條所稱之企業經營者，從事販售家具業務，並提供運送
      到府等服務，乃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認屬無疑；然被告
      仍辯稱其雖有實際協助原告搬運舊有家具即系爭茶几無訛
      ，惟此並非原告購買系爭家具所附帶之服務，本件自無消
      保法之適用云云。而查，原告於112年7月5日至被告公司
      購買系爭家具時，確經被告公司人員鐘美惠表示：可協助
      原告將與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同項目之舊家具移送至資源
      回收處，不額外收費，但不在同項目家具之範圍內者，則
      由送貨人員依實際狀況報價收費等情，乃為兩造所是認（
      見本院卷第159頁原告陳述、第59至60頁被告所提答辯狀
      ），且有被告所提配送車趟表記載「…需協助1張茶几至1
      樓。…舊家具下樓」等情可參（見本院卷第127頁），當堪
      認無疑。然則，依原告向被告訂購家具資料以觀，既可見
      原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中確有件商品為「大茶几」2張等
      情（見本院卷第71頁），且系爭茶几原有放置原告住處2
      樓和室之位置現已放置原告向被告購買之茶几2張等情，
      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3
      至204頁），則縱使系爭茶几與上開大茶几間存有材質上
      之差異，然兩者應仍屬被告公司人員鐘美惠所稱「同項目
      家具」之列；又即便將系爭茶几與上開大茶几認定為非同
      項目家具，然被告公司既曾向原告陳稱上情，且其內部配
      送車趟表亦確記載運送人員應同時從事協助搬移1張茶几
      至1樓及將舊家具下樓等服務，而被告公司搬運人員蕭劭
      寰當時亦確已允諾原告可協助搬移系爭茶几並著手搬動，
      方造成系爭損害，當可見堪認蕭劭寰及渠副手協助搬移系
      爭茶几之行為，核屬被告公司交付搬運原告上開新購家具
      至原告住處等服務範圍之延伸，僅生蕭劭寰是否另向原告
      就搬運系爭茶几為報價收費等問題。是依前揭規定，被告
      公司自有確保於其所提供搬運等服務時，應注意服務之安
      全性而不得造成消費者損害之責任。基上，被告公司之搬
      運人員蕭劭寰及渠副手於搬運系爭茶几時，確有不慎使系
      爭茶几撞及系爭木地板，致系爭木地板受損，使原告受有
      應支出修復系爭木地板費用之損害，則被告公司當屬不符
      消保法第7條第1項提供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服務，而原告
      自得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向被告公司請求
      損害賠償甚明。又被告公司乃未能妥適督促其運送人員善
      盡上開注意義務，當有過失無疑；而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
      償總額為2萬3100元，均如前述，依上開說明，本院認原
      告所受系爭木地板修補之損害，乃係需至原告住處以將原
      有實木地板予以刨除打磨後為表面塗裝之方式為之（見本
      院卷第231頁），原告尚須忍受該等施工期間之不便，是
      認原告另依消保法第51條請求被告給付損害總額1倍之懲
      罰性賠償金2萬3100元，尚屬適當，應予准許。
（四）按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
      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公司之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揆諸前揭說
      明，原告請求被告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
      2月20日（被告公司於112年12月19日收受，見本院卷第39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侵權行為及消保法懲罰性賠償金之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200元，及自112年12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至原告雖聲請供擔保為假執行之宣告，無非促使法院職權
    之發動而已，本院自無須就其聲請為准駁之裁判，附此敘明
    。又被告公司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亦
    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1條第1款
    及第436條之19條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220
    元（即原告前已繳納之裁判費1,220元），命其中1000元由
    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苗小字第745號
原      告  王耀星  
被      告  詩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福勤  
訴訟代理人  馮筱瑩  
            李月娥  
            陳聿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陸仟貳佰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貳佰貳拾元，其中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陸仟貳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爭執事項及理由要領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而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簡易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 第1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小額程序，並將該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為小額事件，由原法官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7條第3項業已明定。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1萬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17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以民事準備理由（二）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萬6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281頁）。核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另本件減縮後之訴訟標的金額已在10萬元以下，屬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之範圍，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爰經本院改依小額程序審理。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112年7月5日與被告公司簽訂買賣契約，約定由原告向被告公司訂購桌椅家具一批（下稱系爭家具），被告公司應派員將系爭家具運送至原告位於苗栗縣○○鄉○○村0○00號之住處（下稱原告住處），且應負責原告住處內原相關家具之搬移清除及系爭家具之擺設搬動等作業，並應確保於搬運系爭家具及原有家具時勿傷及相關周邊家具及裝潢。原告當日曾與被告公司銷售人員即訴外人鐘美惠確認運送人員可協助將原告住處原有茶几（下稱系爭茶几）搬離。詎料，於112年7月15日搬運過程中，運送人員即訴外人蕭劭寰及渠副手因未盡注意義務，致系爭茶几砸落於原告住處和室內之木地板（下稱系爭木地板），造成系爭木地板因嚴重撞擊而多處損傷。經木地板維修公司即桴喜有限公司（下稱桴喜公司）進行估價，認所需修復費用為2萬3100元。又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51條定有明文。而系爭木地板之損害既係因被告公司運送人員之過失所致，則被告公司除須依法賠償原告上開修復費用外，尚須依消保法第51條規定，賠償1倍懲罰性賠償金即2萬3100元予原告。爰依民法侵權行為及消保法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200元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4萬6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下列情詞，以資抗辯。
（一）對於原告主張112年7月15日搬運過程中，被告公司運送人員蕭劭寰及渠副手因未盡注意義務，致所搬動之系爭茶几砸壞系爭木地板，造成系爭木地板因嚴重撞擊而受損，經桴喜公司進行估價，認所需修復費用為2萬3100元等情，不為爭執。然系爭茶几之桌板材質為石板桌面，極為沉重，又因原告住家和室空間狹窄，不利搬運，經原告表示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與桌腳原為固定狀態，渠等得先將系爭茶几翻面放置或側放（使石板桌面接觸於地面），後將石板桌面與桌腳拆解分開搬運；惟實則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與桌腳並未固定，方導致蕭劭寰於握住桌腳翻面系爭茶几時，石板桌面傾滑向下而碰撞系爭木地板。故該事故之發生，係因蕭劭寰信任原告上開所述，誤認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與桌腳間係穩固相連狀態所致，則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應與有過失。
（二）又原告於112年7月5日至被告公司購買系爭家具時，原告雖有提出系爭茶几須請運送人員搬移之需求，然經被告公司人員鐘美惠告以：被告公司可詢問配合之運送人員，協助原告將與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同項目之舊家具移至資源回收處，不額外收費；但不在同項目家具之範圍內者，則由運送人員依實際狀況報價收費等語，是被告公司僅係負責將上開系爭茶几須搬移一事轉告蕭劭寰，由蕭劭寰依實際情況決定是否搬運或是否額外收取搬運費用。而112年7月15日搬運當日，蕭劭寰雖認系爭茶几與系爭家具中並無同項目之家具，惟蕭劭寰乃考量原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諸多，若不協助原告搬移系爭茶几或要求額外收取搬運費用，恐將遭原告退貨，渠則可能因配送不完成而受有油資折損、酬勞減少等損失，是蕭劭寰方同意協助原告搬運系爭茶几，此乃係不得已而提供超出被告公司及運送人員承攬範圍之服務，又被告公司於官網已明確公告無法提供協助回收舊家具之服務，亦即被告公司所提供之服務主要為家具販賣及配送到府服務，客戶家中之物件，均須事前挪移完畢或自行回收。依此，協助原告搬運系爭茶几一事，自非被告公司提供之服務範圍，本件應無消保法之適用，原告自不得依消保法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懲罰性賠償金。
（三）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查原告主張蕭劭寰為被告公司配合之運送人員，蕭劭寰與渠副手於112年7月15日搬運系爭家具至原告住處並協助搬移系爭茶几，然渠等於系爭茶几之搬運過程中，不慎令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撞及系爭木地板，致系爭木地板因而受損；而經桴喜公司以打磨方式作為修復系爭木地板之方法進行估價後，認所需修復費用為2萬3100元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現場照片等為證，且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173頁至第204頁）等附卷可佐，並有桴喜公司之木地板工程報價單、回函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3頁、第247頁），復被告公司對於上情亦不爭執，是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上開部分之主張，洵屬真正。
（二）至被告雖仍辯蕭劭寰及渠副手係因信賴原告所指而搬動系爭茶几，方造成系爭茶几桌面滑落而撞及系爭木地板，原告應與有過失云云；然此為原告所否認。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民法第217條固有明定。而查，審之蕭劭寰及渠副手為被告公司之專業運送人員，渠等於搬運系爭茶几前，本應基於安全性等考量，自行再為檢查系爭茶几之實際狀態即確認石板桌面及桌腳是否穩固相連等情，然蕭劭寰及渠副手竟疏未注意及此，逕行搬移系爭茶几，致系爭茶几之石板桌面滑落砸於系爭木地板上，使系爭木地板因而受損，足見蕭劭寰及渠助手之上開過失行為與系爭木地板之受損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無疑，則依上開規定，被告公司自應就原告所受系爭木地板修復費用2萬3100元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而被告公司所辯上情，既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亦未就此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採信，則被告辯稱原告與有過失云云，當無可採認。
（三）按企業經營者為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消費關係係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2條第1款、第3款、第7條第1項及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消保法第7條所稱之服務，其涵意為何，及企業經營者於其經營場所外所提供之服務，及嗣後未成立消費契約是否亦有消保法之適用，由於現行消保法及其施行細則對此並未加以定義，是有關本法「服務責任」之範圍，宜由法院參酌社會經濟發展，依實際情形以個案方式認定解決。查被告公司乃為消保法第7條所稱之企業經營者，從事販售家具業務，並提供運送到府等服務，乃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認屬無疑；然被告仍辯稱其雖有實際協助原告搬運舊有家具即系爭茶几無訛，惟此並非原告購買系爭家具所附帶之服務，本件自無消保法之適用云云。而查，原告於112年7月5日至被告公司購買系爭家具時，確經被告公司人員鐘美惠表示：可協助原告將與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同項目之舊家具移送至資源回收處，不額外收費，但不在同項目家具之範圍內者，則由送貨人員依實際狀況報價收費等情，乃為兩造所是認（見本院卷第159頁原告陳述、第59至60頁被告所提答辯狀），且有被告所提配送車趟表記載「…需協助1張茶几至1樓。…舊家具下樓」等情可參（見本院卷第127頁），當堪認無疑。然則，依原告向被告訂購家具資料以觀，既可見原告所購買之系爭家具中確有件商品為「大茶几」2張等情（見本院卷第71頁），且系爭茶几原有放置原告住處2樓和室之位置現已放置原告向被告購買之茶几2張等情，亦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3至204頁），則縱使系爭茶几與上開大茶几間存有材質上之差異，然兩者應仍屬被告公司人員鐘美惠所稱「同項目家具」之列；又即便將系爭茶几與上開大茶几認定為非同項目家具，然被告公司既曾向原告陳稱上情，且其內部配送車趟表亦確記載運送人員應同時從事協助搬移1張茶几至1樓及將舊家具下樓等服務，而被告公司搬運人員蕭劭寰當時亦確已允諾原告可協助搬移系爭茶几並著手搬動，方造成系爭損害，當可見堪認蕭劭寰及渠副手協助搬移系爭茶几之行為，核屬被告公司交付搬運原告上開新購家具至原告住處等服務範圍之延伸，僅生蕭劭寰是否另向原告就搬運系爭茶几為報價收費等問題。是依前揭規定，被告公司自有確保於其所提供搬運等服務時，應注意服務之安全性而不得造成消費者損害之責任。基上，被告公司之搬運人員蕭劭寰及渠副手於搬運系爭茶几時，確有不慎使系爭茶几撞及系爭木地板，致系爭木地板受損，使原告受有應支出修復系爭木地板費用之損害，則被告公司當屬不符消保法第7條第1項提供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服務，而原告自得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向被告公司請求損害賠償甚明。又被告公司乃未能妥適督促其運送人員善盡上開注意義務，當有過失無疑；而原告得請求之損害賠償總額為2萬3100元，均如前述，依上開說明，本院認原告所受系爭木地板修補之損害，乃係需至原告住處以將原有實木地板予以刨除打磨後為表面塗裝之方式為之（見本院卷第231頁），原告尚須忍受該等施工期間之不便，是認原告另依消保法第51條請求被告給付損害總額1倍之懲罰性賠償金2萬3100元，尚屬適當，應予准許。
（四）按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公司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請求被告公司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12月20日（被告公司於112年12月19日收受，見本院卷第3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侵權行為及消保法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萬6200元，及自112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雖聲請供擔保為假執行之宣告，無非促使法院職權之發動而已，本院自無須就其聲請為准駁之裁判，附此敘明。又被告公司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1條第1款及第436條之19條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220元（即原告前已繳納之裁判費1,220元），命其中1000元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簡易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